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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實地參訪國立東華大學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8年 5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11時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參加人員： 

◎考試院暨所屬機關： 

考試院：陳委員皎眉、邱委員聰智、吳委員泰成、邊委員

裕淵、胡委員幼圃、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林

委員雅鋒、浦委員忠成、黃委員富源、呂參事兼

組長海嶠、董主任鴻宗 

考選部：盧司長鄂生、王司長俊卿 

銓敘部：洪司長國平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林副處長揚傑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陳專門委員慧珍 

◎ 國立東華大學：黃校長文樞 

公共行政研究所：朱所長景鵬 

語傳系/民發所：高教授德義 

臨床與諮商學系：陳主任若璋、李教授維倫、劉教授志如、

藍教授玉玲、劉教授彥君 

◎ 主持人：
考試院陳考試委員皎眉  

國立東華大學黃校長文樞       紀錄：陳鳳櫻 

 

壹、國立東華大學黃校長文樞致詞 

首先歡迎各位考試委員蒞臨東華大學訪問，並與本校幾

個領域的老師進行座談。東華大學，在座有幾位委員曾經造

訪過，有幾位委員更是東華大學多年的朋友。東華大學的歷

史，如果從「舊的」東華大學談起，今年是第 15 年，從民

國 81 年起開始籌備，83 年 8 月開始招收學生；並在去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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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於歷經 10 年期間的洽談、協商，與花蓮教育大學

整併，「新的」東華大學因此誕生，此一過程極為艱苦。自

去年整併以來，本校以 1 年的時間投注人力來從事組織架

構、學術研究架構的重建，及新校區第二期工程的規劃與設

計。 

本校自學術架構來看，共分為理工學院，是整合理學及

工科領域之學科，除了基礎的物理學系、化學系及數學系

外，並整合電機工程學系、資訊科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系、電子工程研究所等；第 2個學院為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整合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之學科，除了基本的中文學系、英

美語文學系及歷史學系之外，還有社會科學領域的公共行政

研究所、財經法律研究所及經濟學系，於整併後，更增加台

灣語文學系及鄉土文化學系等人文領域學門；第 3個學院為

管理學院，基本的企業管理學系、會計學系、財務金融學系

等均屬之，較特別的是還有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亦屬於管

理學院；第 4個學院為台灣唯一的原住民民族學院，包括民

族文化學系、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民族發展研究所及民族

藝術研究所等均屬之；另有一個學院並未設在花蓮校區，而

是與位於屏東車城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合作設立的海洋科

學學院，共有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海洋生物科技

研究所等 2個研究所；於去年整併之後，則增設了藝術學院

及教育學院，涵括初等教育、國民教育、特殊教育與藝術等

相關學程；另外今年 8月則重新整合環境學院，配合花蓮好

山好水，發展觀光與遊憩，從生態保育至因應生活水準提昇

等需求，與國土開發等議題，所牽涉的經營管理與可能的災

後重建等相關學門，予以有效整合。因此，本校共計有 8個

學院，學生人數約 1萬人左右，教師則有 500餘人，至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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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數（含約聘、僱人員），約有 400人。 

各位委員到本校參訪，除表歡迎之意外，另請各位委員

就專長領域為本校提供建言與經驗分享，對東華大學來說，

都是很大的收益。而我們唯一比較遺憾的是，本校從台北來

看，位處於相對邊陲，在很多領域發展上而言，教師研究所

需的資源與設備雖一應俱全，對新進教師的研究發展有相當

助益，惟當教師研究發展良好，則易受到台灣大學、清華大

學、交通大學等大學挖角，實令人遺憾。反面而言，東華大

學如能為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訓練一批優良研究

人才，亦深感值得。 

接下來的座談會則將由本校涉及未來相關證照學程之

教授，就相關討論題綱內容與各位委員進行座談。 

 

貳、國立東華大學黃校長文樞介紹與會人員（略） 

 

參、考試院陳考試委員皎眉致詞 

謹代表本院今天參訪同仁感謝東華大學所給與的熱烈

招待。本屆考試委員上任迄今雖僅有 9個月時間，但都非常

拼命與認真。又本屆考試委員上任以來，作了兩件很特別的

事，其一即在資深委員吳委員泰成帶領下，進行文官制度興

革之研究，提出若干建議方案與結論，到目前為止已召開 15

次會議，在吳委員的主持之下，希望能夠對當前之文官制度

及作法，提供短、中、長期之改革方案與建議；另外就是進

行實地參訪，大約每月一次，到各機關或不同縣市政府進行

參訪，基層參訪或實地參訪之主要目的主要是為聽取基層意

見，但參訪各地時，本院並未預先帶來任何結論或看法，主

要是想聽取大家意見。本次到東華大學參訪，因為考試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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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職責為「考試用人」，因此想要了解學校教育與國家考試

間之關係究竟為何？以及考試所取得之人才能否為國家或

社會所用。如果是公務人員就會進入政府機關服務，至於專

技考試及格人員，他們在其專業領域中表現是否良好，請各

位老師提供意見。又本次到東華大學參訪，因參訪時間之限

制，只邀請 3個學院老師進行座談，希望未來仍有機會再到

貴校進行參訪。 

 

肆、考試院陳考試委員皎眉介紹院部會局與會人員（略） 

 

伍、討論題綱 

一、當前金融風暴之教訓及啟示，對各國政府治理有何人事

及公共政策面之衝擊與影響？ 

二、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法實施，對於地方政府之運作，由人

事體制面言，有何相互配套修法之需求？而對地方政府

運作有何影響？ 

三、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為考用原住民文官的重要途徑，

原住民族學院之設立在發展原住民族學術，培育原住民

族各類人才，兩者應如何連結，對話？ 

四、國家考試（高普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特種考

試）興革應如何因應原住民族學術（或知識）及原住民

族自治之發展？ 

五、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與一般大學校院所培育人

才，其主要區別為何？其生涯或職業取向為何？國家考

試現行之類科、科目是否需要調整，以利培養原住民族

教育、文化、產業等人才？ 

六、臨床心理師的教考訓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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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諮商心理師的教考訓用問題？ 

 

陸、國立東華大學參與座談學系代表發言 

一、高教授德義： 

從座談討論題綱來看，座談重點似乎是民族學院。民族

學院之設置有其特殊背景與條件；學院設立宗旨也相當明

確，一為文化性，另外則為原住民族人才的培育。因此本學

院各學系之設立亦多緊扣學院成立宗旨；課程的設計與師資

的延攬，也都與學院設立宗旨相結合。然而本校民族學院之

學術市場相較於中國大陸民族學院而言是相當小，因此學系

設置仍不夠多元，遠遠不能因應原住民族發展之需要，這也

是台灣學術市場使然。也因科系設置不多，因此對原住民族

人才的培育受到不少限制。又本學院畢業學生考取特種考試

原住民族考試的比率不差，因此本學院學生在其學習與考試

之間，大致上還能聯結。但如果要提出建議，本人則認為目

前科系設置還是殘缺，科系不多且都不完整，尤其牽涉到文

化與就業市場考量，畢業學生所能應試類科亦多受限，且多

集中於一般行政與民政類科，專門為本學院畢業生所設置之

應試類科尚不多見，向考試院建議事項為： 

（一）現行原住民族考試類科設置不夠周延：多限定於民族

學院傳統科系，難以因應原住民族發展之實際需要。

例如鄉公所部分應開出適當職缺以因應原住民族之

需要，類科設置應朝多元及自治方向思考。 

（二）原住民族特種考試之科目過於一般化：近年來雖有部

分興革，但於考試科目仍與一般考試沒有太大差別，

就其中考試科目占分比例與語言而言，尚不符特考特

用之宗旨，缺乏一般民族學術之涵養。建議考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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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儘量配合原住民之需要，並應增加文化與歷史之

內涵。 

（三）又來訪考試委員多與文官體系有關。以本人來自山地

鄉之平地原住民，更為邊陲中之邊陲，文官體系中之

平地原住民行政，山地鄉原住民較有機會擔任鄉長，

平地原住民於平地鄉公所，因受限於平地鄉公所之組

織編制及職等設計，頂多只能擔任課長，職等低且陞

遷管道有限，除非能到中央機關服務，鄉公所之人事

為一灘死水，難以留住人才。又平地鄉公所平地原住

民行政之預算、人力均少，加以鄉長非原住民族，平

地鄉之原住民族行政實為邊陲行政。建議平地原住民

鄉之人事行政應特別重視彈性與特色，並重視人才交

流與培訓，以扣緊自治發展。 

二、朱所長景鵬： 

（一）贊同高教授之意見。今日所談論者多為邊陲議題，而

這些邊陲議題恰可成為中心課題，對於弱勢議題應多

些關注。東華大學公行所之歷史相對較短，創立於

2001年。但東華大學之公共行政歷程則自建校以來即

已存在，始於民國 84 年負責宜花東地區地方公務人

員訓練，將大學資源具體落實於地方。本所畢業生應

試類科多集中於一般行政、人事行政、經建行政與國

防特考等。本所目前僅有 5位專任老師，各專注於公

共預算、公共管理、地方治理及大陸兩岸問題，本人

則專注於國際問題及國際組織等議題。本所現有學生

數為 100餘人，其中專班設立主要為培育地方公務人

員及其他軍公教人員。又本人有多年借調花蓮縣政府

服務經驗，對於高教授所提有關原住民行政組織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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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現行地方政府設置之原住民族行政處運作所發生

之問題，凡與原住民族相涉之事項均歸其業務職掌，

而原住民族行政處之人力則相對不足，以花蓮縣政府

為例，原住民族行政處組織編制為 20 餘人，以花蓮

縣政府之幅員廣大，有 205個原住民部落，13個鄉鎮

都為原住民區。但政府應思考地方政府相關原住民族

之組織及職掌，基於地方政府重在執行，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之進修時間與成長機會相對不足，因此有必要

將大學資源與地方共享，但仍有不足之處，因為人才

流失太快。所以有關原住民族考試之制度設計及人才

運用，不應侷限於原住民族事務。 

（二）另有關考、教、用之議題，以考選部研討大陸事務類

科考試為例，本所研究課題重點在於大陸軍事及兩岸

議題，當日會議也有部分學者強調國家考試政策如果

確定，將帶動或引導學校教學課程。對本所學生而

言，尤其受到金融危機影響，除了繼續深造外，參加

公職考試亦為其目標。至有關貴院關院長所提之文官

制度建立，對公務人員之士氣提昇及薪給制度，應為

重要課題。以地方政府仍有部分人員禁不住誘惑，如

能經由制度面設計，提供績效獎金制度等誘因機制，

或因應地方制度法之修正而提高地方政府職務列

等，但中央政府應有配套措施，以花蓮縣政府來說目

前財政預算赤字約為 125億元，並無財源足以支應職

務列等調升所需經費，因此，中央與地方之財政劃分

應予重新思考，以符實際。 

三、陳主任若璋： 

（一）本系之背景為醫事人員。上次本人參加典試會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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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胡委員幼圃等 3位委員也都

在場，各具有醫學、護理及藥學背景，陳委員皎眉與

本人都屬心理學背景，然而 12 個類科醫事人員所共

同面臨的問題，應為學校訓練醫事人員後，須進入社

會工作，他們不僅需要有知識，還要有正確的技術、

正確的診斷，除了要有病理知識及正確的診斷等技術

外，還要有「心」－醫德，因此在考試取才時，除須

考慮病理知識、診斷技術外，尚必須考慮相關倫理道

德。但現行心理師之考試，通過專技考試後可以取得

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之證照，才能服務個案，其

中臨床心理師大部分到醫院服務精神病患，因此對精

神病人之心理衛生之知識、技術及預防、追管應有所

了解；至於諮商心理師運用於助人專業，如張老師、

家扶中心、中途之家及學校諮商中心等，其工作性質

除須具備知識外，並須了解其工作運作之場域特性。

但以取得上開二種心理師證照後，面對現有之性侵害

防治及家暴案例，因加害者有強制治療之需要性，且

屬法律所規定，有其一定預算項目，其執行者為心理

師；惟相關學校課程設計未能配合，請求各位考試委

員協助，能否透過一個合適的考試制度提供場域或實

際操作狀況；且因其未來所須面對之問題亦未能於考

試科目中被涵蓋，筆試又僅能測試知識，無法判別其

有無正確診斷之技術、良好態度與醫德。心理師考試

能否比照司法官考試之例，不只採行筆試，並能納入

實際操作部分，以聯結核心課程與臨床場域。另建議

是否比照醫師、司法官及藥劑師等考試，於一定分數

比例中納入「實作」項目，以真正了解其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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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之業務職掌與政府單位

有相當程度關聯，如家暴與性侵案，於處理個案時，

加害者於出獄後，其個人相關資料送抵觀護人後，再

轉送衛生局與社會局，實務上應由心理師處理其個

案。然過去以來，心理師並未實際參與此類個案之後

續處理，反由未受過訓練的社工員接手。因此，有關

相關個案之後續處理及聯繫，在政府層次仍有待加

強。 

 

柒、考試院回應 

一、邱考試委員聰智： 

對於陳主任若璋所提及之法官、檢察官之養成提出說

明。有關司法官之考試，如從狹義的考選部所舉辦的考試來

看，仍以知識為主，主要筆試，並輔以口試；如採廣義考試

之定義，於考試及格後，尚需經過長期性且非常紮實之訓練

過程，包括實際裁判書寫作以及到法院、政府機關甚至到企

業去實習等，確實有場域實作之性質。 

二、林考試委員雅鋒： 

說明有關家事法庭處理家暴保護令之情形。於家暴保護

令發下時，法官並同時決定需否下鑑定處遇，要求是否上課

以及上課後之反應、家暴個性是否已療癒等；惟法官對於鑑

定處遇之作成，常因無依據以作判斷，因此法院須提供機制

協助法官進行判斷。通常作法是法院內設置鑑定室，與醫院

精神科聯結。但常因醫師忙碌或因受害人不願出面，法官常

因鑑定程序繁雜且曠日廢時，受限於家暴案件處理有時間限

制，法官迫於時效又恐鑑定資訊難以取得，因此多不願下鑑

定處遇。為解決此一問題，目前常以簡易機制處理，但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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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簡易，其真實性又常遭受懷疑。又即便下處遇，仍以由社

工員或醫院精神科醫師處理為多，少有心理師參與。少年家

事廳成立以來，雖有精緻司法之理念，但配套尚未能完整。

但相關家暴案件之處理得有學界之參與，仍令人欣慰。 

三、陳考試委員皎眉： 

補充說明心理師法於民國 90 年通過施行，91 年考選部

開始辦理考試，到 98 年 5 月為止，取得臨床心理師證照者

有 812人，取得諮商心理師證照者有 1,719人。因為心理師

法通過後，新增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證照，「一法二師」

的情況下，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如相關考試類科、題綱及

核心科目等均可討論，至於考試方法是否比照醫師等證照加

入「實作」部分，也有討論空間。 

四、吳考試委員泰成： 

（一）憲法規定以考試用人為前提，但對於公務人員的考試

及管理仍應給予適度彈性。有關原住民族特種考試類

科設置等，須因應用人需要，給予更大彈性。 

（二）有關原住民族文官特別管理制度之建立，其工程浩

大，但理念合理，亦可討論。 

（三）地方公務人員成長機會相對於中央公務人員來得少，

整體面雖牽涉到其職務列等之問題，但可以從陞遷角

度，對於具有基層經驗之地方優秀公務人員，要求中

央機關提供相同職組、職系之職位與地方人才交流。 

（四）另有關如何提供誘因以提昇其服務績效，除運用績效

獎金外，尚可考慮建立多元之獎勵機制。 

五、浦考試委員忠成： 

（一）原住民族學院為唯一培育原住民社會族群發展之基

地，考試院可以實現其教、考、訓、用之考試有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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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原住民族行政類科及原住民族特考。據高教授說

明該學院畢業生參加上開二種考試之及格率不錯。但

仍希望未來在考試制度中，建立原住民族文官管理系

統或陞遷管道，可讓其學以致用。 

（二）請高教授德義未來能向本院及考選部提供更多的建

議。 

六、黃考試委員富源： 

（一）陳主任若璋係自清華大學轉任至東華大學服務。並說

明陳教授對於家暴及性侵害防治工作之貢獻。 

（二）具體建議： 

1.未來有關社工師及心理師之專技考試應試科目應予改

進。至有關性侵害之相關考試科目，建議參照美國司

法臨床心理師之考試科目納入選考。另有關考試題型

應更精緻化。 

2.置官：於縣市政府社會處家暴與性侵害防治中心置社

工師；於衛生局或相關單位置心理師，以符實務需要。 

3.有關學校課程設計則非本院職掌。 

七、陳考試委員皎眉： 

說明台北市政府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原來只是為隸

屬社會局之任務編組，人員為 60 餘人，96 年以後已正式成

為隸屬社會局的二級機關，人數已達 108人。設立之初確實

沒有任何具有心理學背景之人員，但現在情況已逐漸有所改

變。且處理家暴案件時，加害人、被害人及目睹兒童均需要

被輔導，惟現在多數已委外，由民間機構處理，這樣的情形

恐更值得關心。 

八、考選部盧司長鄂生： 

說明社工師應試科目之設計，學界參與程度非常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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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考試規則已修正完成，並將於民國 102年實施；至於心理

師之應試科目，學界參與程度相對低，其考試科目、考試規

則及命題大綱則尚未能取得共識，未來如能取得共識，將循

程序陳報考試院。 

九、邊考試委員裕淵： 

詢問原住民族學院有無招收非少數民族學生。 

（高教授德義回應：原住民族學院之非少數民族學生占本學

院學生人數比例一半以上。） 

 

捌、主席結語 

考試院陳考試委員皎眉：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本次座談進行到這裡告一段落。謝

謝大家的參與。 

 

玖、散會：中午 12時 16分 

 

主席  陳  皎  眉                     

   民國 98年 6月 2日          


